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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广土众民的大一统中国长期延续，是人类历史

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作为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国的

大一统结构并非均质的，而是整合了许多不同内

容。针对不同的地区，王朝的统治模式差异甚大，呈

现出“一国多制”的形态，土司制度正是其表现之

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在传统时期

交通与信息手段的制约下，是如何实施治理的？这

无疑应是国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笔者拟围绕土

司制度予以回应。

关于土司制度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①彼时正值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

转型的关键阶段。对包括土司制度在内的西南历史

研究，受到此大背景的深刻影响。彼时的历史学，担

负着论证、说明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合理性的重

任，更兼内忧外患，时局艰危，开发边疆、改进边政成

为一个关注焦点，所以土司制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

就自然将国家治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抱着使边政

同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许多学者希冀以史为鉴，他

们关注王朝的土司政策沿革，总结历代的治边得

失。例如江应樑将云南土司的历史与现状打通论

述，并给出政策建议，认为应废除和削弱土司，健全

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 [1]；凌纯声更明确指

出，土司制度中所蕴含的“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

教，不易其俗”的边政思想，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成

长历程中来看，有其合理性，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

政日有进步，“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

而固步自封。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

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整个的现代化”。②

当然，长期以来，土司制度的研究者并未使用

“国家治理”一词。这一社会科学中的常见概念，普

遍见诸中国史学界，大概要到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之

后。与此相应，许多土司制度的研究成果开始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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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关键词中使用国家治理、治理等词。不过，在自

觉地从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出发展开分析以及结合

更宏大的时空与理论视野进行阐释等方面，土司制

度所反映的国家治理问题尚有深入探究的空间。

国家治理的涵义比较复杂，社会学家周雪光指

出，国家治理模式有两个主要线索：一是中央权威与

地方权力间的关系；一是国家与民众间的关系。[2]我

们对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话题的探讨，也从这两个

维度出发。

二、编户齐民与间接统治

从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来看，传统中国国家治理

的最根本特点，是实行了编户齐民制度。即朝廷根

据户籍制度将国家的人丁、田土等按户进行登记，以

方便在全国征税派役，与此相应，朝廷通过官僚机构

而不是分封制来统治全国。百姓承担了向国家缴赋

应役的义务，相应也获得了国家的保护，科举制度兴

起后，他们随之享有考试应举的权利。但在土司地

区，众多百姓并未纳入国家户籍系统，他们并不直接

向国家缴赋应役，通常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朝廷选择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可能的原因至少

有三：首先，西南地区存在着许多地方性政权或准地

方性政权[3]，当王朝秩序在这里展开时，用武力将它

们悉数摧毁代价太大，故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

它们继续存在。元王朝初进西南时，倚仗横扫六合

的武力，原拟将西南族类尽收“版图”，云南甫定，兀

良合台遣使献捷于朝，曾提议：“西南夷汉尝郡县之，

设官料民，俾同内地，此其时也。”这一请求得到了朝

廷的批准，③但西南地区族类的强烈反抗，使元统治

者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地方原有的权力格局。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朝廷遣使招谕西南诸

蛮部族酋长，向他们许诺“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

职，民不失业”④。正是这一政策推动了土司制度的

建立。

其次，比武力征服更为困难的，是如何直接管理

一批语言不通、文化习惯隔膜并且大都生活在崇山

峻岭中的人群。明中期任职广西的著名将领沈希仪

指出，广西常用“狼兵”镇压“猺獞”之乱，其实“狼兵”

亦瑶、獞耳！两者一顺一逆，是因为“狼兵”隶于土

官，而“猺獞”辖于流官，“土官令严足以制狼兵，流官

势轻不能制缺獞”，所以他建议将“猺獞”分隶于附近

之土官，“以国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猺

獞”。⑤沈希仪认为土官能更好管理“猺獞”，与他同

时的王阳明亦称：

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

县，而绳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

其驯扰帖服，终必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

故必放之闲旷之区，以顺适其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

官之旧者，是顺适其犷野之性也。⑥

在王阳明看来，因为文化隔膜，难以用内地之

法进行直接管理。这也是当时许多官员、士人的

共识。近两百年后，康熙皇帝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他在批示黔抚陈诜奏折时指出：“土司种类最繁，

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地民情治之，

断不能行。”⑦

再次，直接管理当地百姓需要设立一整套流官

机构，驻扎军队，修筑城墙、衙门、学校，维持治安，各

种花费巨大。将民众藉为编户固然可以开辟税源从

而抵补开销，但许多土司区以山地为主，在玉米、土

豆等美洲作物传入之前耕种价值不大，所增税收有

限，而且原住民在语言、文化习惯方面与官府隔膜甚

深，让他们缴赋应役并不容易。例如，明王朝曾将贵

州一些土司地区的百姓藉为编户，但很难役使他

们。于是，官府让这些人群缴钱(银)代役，然后另行

雇汉人应役。结果向他们征取折役钱颇为不易，“直

不可得，役不能免”，大量卫所士兵成为无偿为驿传

服务的苦力，“军多被累，破产代办”⑧。总之，从行政

成本角度考虑，直接管理可能是得不偿失，这在山多

田少、土地贫瘠的土司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4]

朝廷从本意上，自然是倾向于直接统治。所以

一旦条件成熟(如有许多汉人移入、原住汉化程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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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等等)，朝廷就可能将某些土司地区的部分或全部

人群藉为编户甚至进行改土归流。例如著名的播州

土司地区(今遵义一带)，当元王朝进入之后，就开始

在部分地区进行编户，至元二十八年(1291)，播州土

司杨汉英(杨赛因不花)曾向皇帝反映，所辖洞民因

“籍户”而心生疑惧，躲避逃匿。⑨到明洪武十四年

(1381)，诏天下编订户籍(黄册)，⑩明王朝认真考虑了

土司地区是否编订、如何编订的问题，十年后，正逢

修订黄册之期，朝廷出台了规定：

凡免造(黄册)地方，洪武二十四年奏准，凡云南

各府攒造黄册，除流官及土官驯熟府分依式攒造外，

其土官用事边远顽野之处，里甲不拘定式，听从实编

造。贵州宣慰司不造。播州宣慰司附近通汉语者编

造，其余夷民不造。景泰六年奏准四川威州并保县

极边番夷，黄册免造。

从上文可看出，语言是否相通、文化习惯是否隔

膜是纳入户籍进行直接统治的重要考量。在云南，

已经“驯熟”的土司地区同内地一样按规定编订黄

册，播州宣慰司的民众有通汉语者，也被籍为了编

户，但其余“夷民”则继续逍遥于国家户籍制度之

外。至于云南“土官用事边远顽野之处”，不拘定式，

“从实编造”，这就意味着不按照通行的规定编订里

甲登记户籍。

相对于元王朝，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驭要深

入得多。史称“(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从总体上

看，明代在西南的经营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相

应地，在土司地区编定的里甲产籍也越来越多。贵

州是其中一个典型，下文以之为例进行分析。

永乐十一年(1412)，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被改

流，以此为契机建立了贵州行省，下辖8个府。然而，

这些府下面几乎没有设县，而是每府设置了若干正

七品的土司——长官司。据嘉靖《贵州通志》，全省

土司有直接隶属于布政司的贵州宣慰司(从三品)、凯
里宣抚司(从四品)，以及辖于程番府的1个安抚司(从
五品)、辖于贵州宣慰司的10个长官司、辖于程番等8

个府的 57个长官司、辖于镇宁等 3个州的 6个长官

司，总计有大小土司76个，而县、州仅有11个。76个
土司中，有30个长官司明确记载了里甲数，每司编1
里、2里、3里不等，少数长官司编有 4里、5里乃至 6
里，平均起来，每司编 2.1里、212.53户、1753.17丁

口。平均每里的编户数量约 212.53/2.1=101.2户，

接近明制规定的110户为一里。如果不看平均数，

每里的编户数与制度规定差别很大，例如铜仁府大

万山长官司每里编21户，而同府的省溪长官司每里

编260户。

在嘉靖《贵州通志》中，尚有 46个土司没有记载

里数。其中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没有编里，

另一种是有编里但该方志没有记载。如贵竹长官

司，嘉靖《贵州通志》未载其里数，但弘治《贵州图经

新志》明确记载编户4里，嘉靖《贵州通志》也称“(贵
竹司)自国朝开设司治，始有里甲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州，没有载明里数并不意

味着没有编户。嘉靖《贵州通志》缺载里数的 46个

土司中，有 45个记载了户数与丁数，其中包含了 43
个长官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无里数土司的

编户规模，甚至比有里数土司的还大。43个未记载

里数的长官司，平均每司编522.67户，2165.37丁口，

而载有里数长官司地区的数据分别是 212.53 户、

1753.17丁口。

长官司是县级政区，对于一个没什么州县的行

省而言，长官司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一个长官司

仅数百编户，2000左右的丁口，充分说明大量人口其

实并未进入王朝的户籍册。王朝利用编户直接统治

的土司地区的人口，可能主要分布在坝区或交通要

道附近，且大体上针对那些来自内地的汉人移民或

者汉化程度较深的非汉人群。如较早就有编户的贵

竹长官司(其地在今贵阳)所辖的一些人群“多出腹里

中州，前代仕宦经商流移至此，岁久遂家焉”。万历

《贵州通志》说得更直接：“(贵州宣慰司)隶籍人民多

来自中州”。被纳入编户的当然也有非汉人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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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有编户之名，却无编户之

实，并不真正受明王朝的役使，所以时人称贵州

“租赋徭虽役略仿中原”，但官府的差役主要依靠

卫所士兵而非“民”，因为所谓民大都是“夷”，尽管

他们被籍为编户应当承担差役，但“椎髻鸟言，终

骇官府”。

编户齐民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登记田土。

嘉靖《贵州通志》只登载了卫所的土地，各土司的土

地数据阙如。这反映出，尽管朝廷在这些土司地区

编订里甲并登记了部分人口，但未能掌握这些土司

的土地情况。

有的土司地区，名义上有编订里甲，但人口、土

地数据均告阙如。如在明代属四川的乌撒土司(辖
今贵州威宁、赫章二县)，虽然编户二里，但《四川重

刊赋役书册》并未提及该府，更不用说登载其人丁、

田土、赋役数据，情况相似者还有位于今云南东北部

的东川、芒部等土府。

明代贵州众土司中，还有一个既没有里甲，也没

有编户，这就是雄踞整个贵州西北部及中部一些地

区，在全国都赫赫有名的贵州宣慰司——水西土

司。宣慰司是明代最高品级的土司，明初朱元璋又

诏水西首领“位居各宣慰之上”，可见其地位之显

赫。贵州宣慰司辖下的10个长官司有被编户，但其

广阔的本土却并未设置里甲，也没有编户。明王朝

只知道水西土司地广人众，但即便在名义上都无法

直接管理当地民众。水西地区的户丁，是清王朝改

土归流设置大定府后才开始清查的，当时的方志编

撰者们感叹：“大定户口，自我朝以前无考。”

不管有没有编定里甲，不管有没有户丁田土数

据，土司都负有向王朝缴税的义务。在没有登记土

地的情况下，如何缴纳田赋呢？在贵州主要有两种

情况，一是笼统地根据各土司“地方广狭以纳秋粮”，

如贵州宣慰司、思州府、普安州。二是不管土地亩

数，收获时按照当地的计量传统征粮，如黎平府稻熟

时，“刈把为则。以四剪为手，十手为把，每把纳秋粮

二升”。不管哪种情况，其实都要依赖土司。《万历

会计录称》称“贵州所管田无顷亩，粮无科则，止凭诸

苗认纳。”黔抚郭子章亦云“(贵州布政司)每岁该纳

粮差俱于土官名下总行认纳。”在这些记载的基础

上，《明史》总结说“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征之土

官”。征之土官，就意味着王朝在某个土司地区能

否征收到田赋以及能征收到多少田赋，主要不是根

据该土司的领地规模与属民多寡，而是有赖于对该

土司的控驭程度。[4]54-72

三、领地国家与编户国家

从央地关系的视角看，土司制度所反映的国家

治理特征为：土司向中央表示效忠，中央承认土司对

地方的统治权力，任其众多属民游离于编户体系之

外；王朝在土司地区的赋役，大体上只向土司征派，

征派的数量，不能说完全与土司所辖的土地人口无

关，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朝廷能在多大程度上控驭土

司。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在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

中不是主流，而是一种在边远地区的权宜之计。但

置诸整个人类历史中，土司制度并不特别。究本质

而言，这其实是中央如何在全国汲取资源的问题。

国家的维系，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资源汲取的方式，

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5]西方中世纪封建国

家，大体上是一个“领地国家”(domain-state)，君主主

要依赖自身的领地生活，难以汲取、动员本国疆域范

围内各种物资与社会资源。例如当时的法国君主从

未对全国各地实施过有效管理，其控制区通常被称

为“王领”或“王田”，这是法王收入的主要来源，所谓

“国家财政”，其实就是“王室财政”。当这些欧洲封

建国家因为军费等压力向国王领地之外去寻求额外

收入时，“领地国家”就逐渐转型为“税收国家”(tax-
state)。但没有人自愿增加税负，国家只得付出某种

政治代价来换取纳税人的合作，即建立代议制机构

来和纳税人代表讨价还价。[6-9]同欧洲相似，中世纪

的日本君主，也拥有领地，当时的国家财政，一般指

君主自身领地的收入，或者君主以特权获得的一部

··63



政 治 学 2024.7
POLITICAL SCIENCE

分间接税收。 [10]莫卧尔帝国时期的印度，君主的大

宗收入同样来自王室领地，领地周边是君主难以真

正控制的封建庄园。希克斯指出，莫卧尔帝国的这

种格局，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当普遍，而且在十七、十

八世纪以几乎完全一样的形式重现于日本。[11]

“领地国家”与“税收国家”这对概念源于西方历

史经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我更愿意把与领地国

家相对者称为“编户国家”。如果我们视西周为领地

国家的话，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而继起的大一统中

国并非税收国家，而是编户国家，即中央通过官僚机

构来统治全国，对国家内的人口与土地进行系统登

记，这样，统治者能够经由编户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利

用赋税、劳役等等方式汲取资源。今天地球上的国

家大都是编户国家，但在传统时期，受制于落后的交

通与信息技术，有效管理全国人口并对之进行编户

(登记人口及其财产)殊为不易，所以编户国家并不普

遍，广土众民的编户国家尤为罕见。

帝制时期的中国，不管是人口还是面积，都远超

任何一个欧洲领地国家或日本，甚至超过这些国家

的总和。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竟然是通过编户对臣

民进行直接管辖，虽然其编户的广泛性与准确性与

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已堪称人类历史上的

一大奇迹。不过，在土司地区，朝廷大体上没有编

户，主要依赖土司间接管理，在没有控制当地人口

与土地的情况下，国家很难有效汲取这些地区的资

源。这样一种统治，更接近领地国家而非编户国家

的模式。

传统王朝利用土司制度这种类似领地国家的模

式，用较低成本实现了对边远地区的治理。两千多

年前，曾亲履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的司马迁，

将在西南辽阔地域中繁衍生息着的众多人群，分为

了两大类：一类有“君长”，即存在某种政权形式。另

一类人群则比较松散，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

构，“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两种基本的社会

形态，在西南历史之河中长期绵延。当王朝力量深

入西南时，在这种远离中心、交通险阻、地形复杂的

地区，面对着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心理认同殊异的

非汉人群，王朝进行直接管理的成本非常大，如果当

地存在某种地方性政权或准地方性政权，最好就是

承认首领的权力，将他们置于国家的行政系统中，通

过他们来管理当地百姓，这就是土司制度的实质。

但西南还有一类没有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

构之地，王朝在此建立统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更为

不易。同无数桀骜不驯且没有被统治习惯的非汉人

群打交道，远比同一个能有效统治众多人群的首领

打交道艰难，成本也要高出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朝

廷有时会挑选并扶植一个或若干个代理人，提升他

们在地方的权威，授予他们相当的权限，他们由此成

为了朝廷的土司或准土司。[12-13]

综上，我们认为，不应把西南君长传统与土司制

度简单理解为王朝拓展大一统秩序的障碍，某些君

长的权威固然能聚集起强大的反叛力量，但在总体

上他们助推了王朝秩序的落地。

从央地关系上看土司制度体现的是一种领地国

家的模式，有的土司自身的统治结构也是领地国家

模式，即土司有自己的领地，领地之外则归土司的宗

亲等人管理。当土司有需要时，会向这些宗亲而不

是向他们的百姓征赋派役。如贵州水西土司将全境

分为十三个则溪，自己亲领一个则溪，其余十二则溪

的土地，一部分仍属土司，一部分则归十二位宗亲。

当土司有婚庆、丧葬等事时，各宗亲均应无偿上纳妆

饰品、银两、牲畜等物资，缴纳何种物资、缴纳多少，

都有书面规定。[4]14-23这种并非根据土地、人口、财产

来按照一定税率缴税，而是有事时征派的方式，可称

之为“因事征贡”。

四、庞大的国家与小规模的官僚机构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土司制度所体现的并非一

种特殊的国家形态，以传统中国自身的国家特点而

论，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

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一些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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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现代国家，传统中国的官僚机构规模非

常小。明清时期，一个县的正式公职人员，也就知

县、佐贰官、教谕等寥寥数位，且官员通常都是在家

乡之外任职且有任期，刚熟悉地方情形又得转而它

任。靠数量极其有限、对地方事务又很陌生的官员

群体，难以将民众直接管理起来。所以即便在内地

编户齐民地区，王朝统治秩序的维持，都有赖于一些

正式官僚机构之外的代理人或地方组织，如绅士、宗

族等等，此外还有大量不受薪或只有微薄薪酬的胥

吏，此所谓“官一而吏百”。地方上的这些胥吏地位

虽低，但却在官府薄书制定、刑名、钱谷征收等方面

有着相当的权力，而且往往以世袭的方式垄断着这

些权力。顾炎武称吏胥乃“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

之弟”，世代把持。清代为了防止书吏垄断地方事

务，建立了五年任期制度，期满必须退役回乡，但结

果是一纸空文。书吏将自己的职役作为“世业”，“子

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几视为一成而不可

易”。[14]就世袭垄断着某些地方权力而言，胥吏与土

司有相通之处，土司是一种“封建”，而吏同样带有

“封建”性质，所以宋人叶适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

有封建”，几百年后，这句话引起了顾炎武的强烈共

鸣，他感慨：“善乎！叶正则(适)之言。”

内地情形尚且如此，当王朝秩序扩展到交通、地

形、语言、礼俗等方面都更为棘手的西南地区时，视

情形而不同程度地承认地方传统首领的权力，就成

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有的新纳入王朝统治秩序之

地，社会比较平权，缺乏有较大权力与影响力的地方

领袖，朝廷甚至会扶植起或试图扶植起一些首领，让

他们成为协助流官治理的小土司。例如清王朝在黔

东南与湘西苗疆就设置过不少土千总、土把总。 [15]

又如台湾土著社会中没有强有力的首领，在村社中

仅有一些长老之类，清王朝将台湾纳入管理之后，不

少官员就曾建议在“社多番稠”之处，“数十社分设一

土巡检司”，巡检之职，“择其大社之才干笃厚现在酋

长为之”，给予任命文书及官服，授权他们管理“番

民”，包括“征粮输课“等皆由他们负责。[16]

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小土官并无自己的领地，

其功能近于内地负责勾摄公事、催征钱粮的里长、胥

吏之类，就更能理解土司制度之本意。例如清雍正

年间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在此设置流官机构，驻扎

军队，但治理一群语言风俗迥异且没有被统治习惯

的非汉人群殊为不易，因此以兵部侍郎王士俊为代

表，一些官员主张扶植若干土司来管辖苗民，而贵州

巡抚张广泗等则认为此地向无首领，“其情涣而不相

联，人散而不所属”，主张仿内地编立保甲，设立乡约

保长。结果土司未设，而保甲乡约之制也长期缺乏

可行性，地方官员不得不倚重在开辟苗疆和平定苗

乱中曾发挥重大作用的熟悉苗情、能懂苗语的通事

人员，给予他们土外委、土千总、土把总等头衔，赋予

他们一定的权限，协助官府的施政，是为“土弁”。这

些土弁，虽常以土司自居甚至也被苗民视为土司，同

过去享有世袭领地的土司有重大差别，他们在实质

上更像是协助官方缉盗维持治安的“在官人役”。[13]

出于大一统的观念、政令划一以及实际利益的

需要，中央王朝从根本上倾向于改土归流，在实践

中，明清两朝乃至民国也是持续不断地革除土司代

以流官。但通过官僚机构直接而全面地治理地方社

会这一在内地都未能实现的难题，在边远的民族地

区更是无法通过取消土司来解决。所以通常的情况

是，革去了大土司，建立了流官机构，但却保留甚至

新设一些小土司，以致在同一地域范围内，流、土官

员并存，甚至明文规定双方的职责与权利，在云南边

疆，就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土流并治带。所以改土归

流，往往并非完全废止土司和土官机构。[17-19]

还有地区的改土归流，从制度上完全废除了土

司，通过设置府、州、县以及推行里甲制度，这些地区

似乎实施了内地的治理模式。但新改流之地缺乏绅

士之类的代理人，也没有熟悉地丁、田土情况的胥吏

之类的在官职役人员，所以官方不得不依赖过去在

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的某类人群。这类人群，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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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被改流的贵州水西、乌撒地区，被称为土目。官方

在制度上未曾明确承认过土目的地位，但在很长时

间里，实际上容许他们在地方社会控制中继续发挥

作用，赋役征派、勾摄犯人等事务，往往需通过土目

去办理。一些土目甚至私立衙门，拥有私人武装。

在某些偏僻闭塞的深山地区，土目及其控制的人群，

仍然置身于国家的税收制度之外。 [4]169-93在清代湖

南，永顺与保靖两大司被改流后，图甲制取代了土司

时期的基层组织“旗”，但一些土目、旗长仍然在“新

瓶旧酒”似的体系中保着过去的权威。[20]

总之，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

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

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

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

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

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

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

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

容忍过去在土司政权中的一些权力享有者继续在地

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

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

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

官制定虽存在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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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文章一般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甚至有不少错讹之

处，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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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Dynastic State

Wen Chunlai

Abstract：Limited by unadvanced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ode of governance of traditional
states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odern ones. Traditional China, with its vast territory and many people, has long been
governed unde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is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However, in the remote south⁃
western region, which had its own "tradition of the head of the state" and "tradition of the absent head of the state", the cen⁃
tral government generally governed in a mode close to that of a territorial state. Even in the region after the so-called "bu⁃
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there often existed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native headman and government officers, or
even if there were no more native officers in the system, but in practice, it was tolerated to a large extent that those who used
to enjoy the power in the native chieftain regime continued to control the loca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areas gov⁃
erned by the distribu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inland, the gentry, clans, and petty officials often controlled the local so⁃
ciety. Therefore,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eftain system and the inland assigned official
system centering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y also shared some common grounds.

Key words：chieftain system; state governance; territorial stat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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